
匯入受款人本人帳戶 

匯入受款人親屬帳戶 

**僅限直系血親一親

等內親屬或配偶**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3 年產前遺傳診斷補助差額支票 

未兌領或遺失支票費用匯款作業流程 

 
 
 
 

產前遺傳診斷補助差額支票未及於 105
年 1 月 28 日前完成兌領者(過期支票)
或支票遺失者，須填具領據(附件 1) 

支票過期者應備文件： 

1. 支票正本 

2. 受款人身分證影本 

3. 受款人匯款帳戶存

摺封面影本 

應備文件： 
1. 支票正本(支票過期者)或支票遺

失切結書(支票遺失者) 
2. 受款人身分證影本 
3. 同意代理領取切結書(須由受款人

本人親自簽章，如附件 3) 
4. 該親屬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5. 受款人與該親屬之關係證明文件

影本(符合其一即可)   
(1) 受款人父母：身分證 
(2) 受款人成年子女(須年滿 20 歲)：

身分證 
(3) 受款人配偶：身分證 

將上述應備文件以掛號郵寄至國民健康署臺北辦公室，俾憑辦理匯款

事宜(10341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6 號，婦幼健康組郭小姐收) 

備註： 
1. 本案依據 103 年 11 月 3 日衛生福利部部授國字第 1030402403 號令辦理。 
2. 附件 1-領據 
3. 附件 2-支票遺失切結書 
4. 附件 3-同意代理領取切結書 
5. 如有相關問題，請來電 02-2522-0646 郭小姐詢問。 

支票遺失者應備文件： 

1. 支票遺失切結書(附件 2) 
2. 受款人身分證影本 

3. 受款人匯款帳戶存摺封面

影本 


